
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与合营安排

专题四 权益法——投资损益的确定

考 2：在确认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净损益时，法规或章程规定不属于投资方的净损益应当予以剔除后

计算。

例如，被投资单位发行了分类为权益的可累积优先股等类似的权益工具，无论被投资单位是否宣告分配优先

股股利，投资方计算应享有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时，均应将归属于其他投资方的累积优先股股利予以扣除。

【例题•单选题】甲公司于 2×19 年 1 月 1 日以银行存款 5000 万元购入乙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40%，能够对乙

公司施加重大影响。取得该项投资时，乙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等于账面价值，双方采用的

会计政策、会计期间相同。2×19 年度，乙公司实现净利润 500 万元。乙公司 2×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了归属

于其他投资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可累积优先股 1000 万元，年股息率为 10%，2×19 年未分配优先股股息。假

定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 2×19 年年末因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应确认投资收益为（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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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被投资单位发行了分类为权益的可累积优先股等类似权益工具，无论被投资单位是否宣告分配优先

股股利，投资方计算应享有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时，均应将归属于其他投资方的累积优先股股利予以扣除。

甲公司 2×19 年年末因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应确认投资收益=（500-1000×10%）×40%=160（万元）。

考 3：对于投资方或纳入投资方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与其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

易损益应予抵销。

会计处理原则：对于投资企业与其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予抵销。即投资企

业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企业的部分应当予以

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

投资方与联营、合营企业之间发生投出或出售资产的交易，应当分别顺流交易和逆流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定义 1：逆流交易是指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向投资方出售资产。

定义 2：顺流交易是指投资方向其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投出或出售资产。

（一）逆流交易会计处理

1.在该交易存在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情况下（即有关资产未对外部独立第三方出售或未被消耗），投资企

业在采用权益法计算确认应享有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投资损益时，应抵销该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影响，

同时调整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2.当投资企业自其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购买资产时，在将该资产出售给外部独立的第三方之前，不应确认联

营企业或合营企业因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本企业应享有的部分。

3.因逆流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在未对外部独立第三方出售之前，体现在投资企业持有资产的账

面价值当中。投资企业对外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应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长期股权投资及包含未实现内部交

易损益的资产账面价值进行调整，抵销有关资产账面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并相应调整对联营

企业或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逆流交易，抵销资产）


